
土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度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

甄試類別【代碼】：法務人員【H5003】  

專業科目：綜合法規（民法、保險法、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） 

＊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注意：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、入場通知書號碼、座位標籤號碼、甄試類別是否相符，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

試人員處理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本試卷為一張單面，共有四大題之非選擇題，各題配分均為 25分。 

非選擇題限用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，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

答區作答。 

請勿於答案卷書寫應考人姓名、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。 

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(不具任何財務函數、工程函數功能、儲存程式功能)，但不得

發出聲響；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，經勸阻無效，仍執意使

用者，該節扣 10分；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。 

答案卷務必繳回，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。 

第一題： 

甲積欠乙 50萬元，雖已屆清償期，但無力清償。不久後，甲之父親因病去世，遺留遺產

100萬元，繼承人有甲及其弟丙。甲心想一旦共同繼承，其所得遺產亦須償還所積欠之債務，

遂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聲明拋棄繼承。乙得知後，甚為不甘，便訴請撤銷甲拋棄繼承之行為。

乙之主張有無理由，請詳述之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二題： 

A故意隱瞞自己曾罹患腫瘤之事實，以自己為被保險人，向 B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

險契約，並指定其母親 C為受益人。訂約一年後，A因腫瘤復發而死亡。C知悉前情，因恐

B公司解除契約，遂於距離訂約日逾二年時，始向 B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。B公司仍以 A違

反告知義務為由，主張解除契約，是否有理，請詳述之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三題： 

A 銀行之行員甲（擔任理財專員）向該銀行之定期存款客戶乙（僅具國民中學學歷）推

薦購買該銀行經銷之投資型保險商品，然未充分告知該投資型保險商品所連結之投資標的為

具高度風險的新興國家股票。乙同意購買後簽訂契約，並繳付 100 萬元之保險費（其中 20

萬元為危險保費，80 萬元用以投資）。訂約後僅過半年，該投資型保險之帳戶價值即暴跌至

僅餘 20萬元，乙因而產生 60萬元之損失。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之規定，A銀行是否

應對乙之損失負責？請詳述之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四題：  

A銀行將其所有客戶姓名、電話、聯絡地址及存款餘額等資料建立檔案。某日 B公司之

銷售人員甲因行銷需要，向任職於 A銀行資訊部門之友人乙請求提供台北地區自然人客戶之

姓名與聯絡資料，並保證不會外洩。乙禁不住甲之再三請託，將客戶存款餘額除去，而將客

戶之姓名、電話等資料交付予甲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A 銀行是否應對台北地區自然

人客戶負損害賠償責任？請詳述之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